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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优先主题： 

“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 

饥饿、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同性恋者

人权委员会和母亲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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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海地赋权农村妇女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饥饿、发展和目前挑战方

面的作用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海地在妇女赋权和妇女参与社会生活方面面临的最大

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使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长期存在且合理化，并使

妇女无法享受男子所享有的众多合法权利。暴力行为在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其形

式多种多样，包括身体、性和心理方面的暴力。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发生率尤其

惊人。海地全面禁止堕胎，这也给因性暴力而怀孕的妇女带来身体和情感上的困

难。此外，人权维护者因致力于捍卫受害者和促进妇女权利而成为强奸和敲诈等

暴力行为的目标。 

 增强妇女权能对海地政府履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这一义务至关重要。增

强妇女的经济权能可以使她们克服滋生和助长暴力行为的重男轻女等级观念。此

外，增强妇女的法律权益也会使她们更多地诉诸司法手段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有罪不罚现象的存在使施暴者更加以为他们可以暴力侵害妇女而不受惩罚。正如

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所强调指出，增强妇女权能这

一广泛议程必须整合并优先重视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各种努力。 

 2010 年 12 月，美洲人权委员会确认，在海地，对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的性

暴力是一个严重问题。委员会做出一项突破性决定，要求海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解决性暴力问题，包括加强安全巡逻、改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照明情况、提供适

当的医疗保健、追究法律责任以及让基层妇女团体参与并领导打击暴力行为的决

策和实践。秘书长任命的联合国海地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同意委员会

的要求。 

 由于海地妇女和女童在获得经济和其他资源方面受到限制，她们更容易受到

社会不平等、歧视和暴力行为的侵害。刑事司法系统中存在不平等现象，导致许

多男子未经法官审判却多年呆在监狱，这样许多妇女不得不独自担负照顾家庭的

重任，同时还要照顾越来越多的孤儿。 

 经济困难导致妇女和女孩被迫从事性交易，以此为自己和家人赚取食物和教

育费等基本必需品。2011 年 11 月，一个律师代表团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他们

采访了几个从事性交易的年轻妇女(18 至 24 岁)以及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行动

者。在城市上学的农村女童特别容易受到性剥削。农村社区的人说，离家到大城

市上学的少女经常会因怀孕而返回村庄。此外，2011 年 8 月，一名公共卫生顾问

对农村和城市妇女的采访发现，愿意做性交换的妇女较可能获得就业机会和较高

的薪酬或者较好的岗位。 

 海地有解决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框架。《海地宪法》保障平等及

其他基本人权。此外，海地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美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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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贝伦杜帕拉公约》)等多项条约。海地政

府也在最后确定关于受暴力侵害妇女的权利和保护的立法草案，并努力修订关于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海地民法和刑法。虽然立法草案没有明文规定堕胎是合法的，但

似乎确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合法堕胎。尽管出现了这些发展，但如果不增强妇女

参与法律制度和更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权能，新法律的实施就会受到阻碍。 

 在切实执行关于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方面存在重重障碍。警察和检

察官往往对受害人持歧视、不信任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虽然有一些组织

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代理，但许多妇女和女童并不了解或无法获得法律代理

和服务。如果没有人作妇女的法律代表，对她的案子极有可能不予追究，因为司

法体系组织混乱且严重腐败。此外，警察和检察官缺乏培训，导致情况混乱，证

据丢失，使妇女和女孩失去成功立案的机会。如果性暴力和其他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是熟人所为(在农村地区往往是这样)，则这些案件被视为家庭纠纷，由家人来

解决，而不诉诸司法系统。 

 海地妇女和女童提出投诉往往会面临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即使有律师代

理，司法过程也是步履维艰，旷日持久。长时间延误审案使那些生活在施暴者周

围的妇女和女童面临危险。在法律诉讼过程中也没有接纳受害者的常设安全庇护

所。此外，虽然有些被告攻击者被逮捕，但许多被告被捕不久即被释放，在受害

人没有法律代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虽然从技术方面说，海地法律并不强制要求提供医疗证明，但在实践中，海

地司法系统官员认为，这是提出性暴力投诉的必备条件。这更印证了司法系统的

观念，即妇女的证词本质上不可信。此外，妇女在取得医疗证明方面也面临重大

障碍。住在偏远地区的妇女必须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医院。即使到了医院，那里也

可能因为罢工或电力不足而关闭。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最好的体检也不能

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各医疗机构之间缺乏统一的医疗证明也构成障碍。在某些情

况下，检察机关因受害者提供的医疗证明内容不够详细而拒绝接受投诉。总之，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社会规范纵容这种行为，以及因为现

行法律得不到实施而导致有罪不罚。 

 我们谨呼吁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海地政府： 

 1. 实施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决定，要求海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对流离

失所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并为她们提供保护。 

 2. 制订符合国际标准并采纳民间社会建议的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

的立法，包括修订法律，允许堕胎，至少在强奸或乱伦或者母亲的精神或身体健

康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允许堕胎。 

 3. 支持发展妇女事务部，同时促进妇女事务和妇女权利机构的发展，使其

更多接纳海地基层妇女组织的想法、意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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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努力打击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分配充足资源进行刑事

调查，统一医疗证明，对司法系统所有人员实施问责，对人权维护者进行特别保护。 

 5. 提高妇女摆脱虐待关系的能力，为此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更多服务，

包括提供安全庇护和经济援助，在必要时，鼓励妇女进行刑事起诉。 

 6. 征询全国各地民间社会的意见并与他们互动，就向农村地区分散资源和

下放权力问题倾听他们的建议，以期建立一个更强大和更公平的社会。 

 7. 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人权，包括加强政府、联合国和基层妇女组织之

间的合作。 

 


